奉浦、中山西路两校区行政设备维修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奉浦、中山西路两校区行政设备维修供应商入围项目
2.服务内容：两校区行政办公设备的维修及相关伴随服务
3.服务期限：1年
4.服务地点：东方美谷大道6333号及中山西路2271号
5.预算金额：预估的年维修总量不超10万元，按实结算。
二、采购项目服务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运作正常，具备独立履行本合同的能力，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记录。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http://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且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http://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采购方查询结果为准）。
三、采购项目服务范围与内容
1.设备范围：本项目涵盖的行政设备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计算机类：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
输出类：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多功能一体机、复印机、传真机等。
办公辅助类：扫描仪、碎纸机等。
注：教学及科研设备；空调、电梯、消防设施等特种设备及校园网络核心交换，均不在此次采购范围内。
2.服务内容：
故障维修：对上述设备出现的硬件故障进行检查、诊断及修复。
部件更换：维修过程中确需更换的零配件，须经采购方确认同意后，使用原厂或同等质量的合格配件进行更换，并对更换后的部件提供至少6个月的质保期。
技术支持：提供设备使用、日常维护及故障排除的电话咨询和现场指导。
四、服务核心要求
1.响应与时效要求
报修渠道：提供7×8小时（工作日）固定服务热线及报修电子邮箱。
响应时间：接到报修电话后，30分钟内完成响应（如回电确认、初步诊断）。
到场时间：紧急故障（指导致设备无法运行且影响重要办公的）须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故障须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或按约定时间上门。
修复时限：简单故障24小时内修复；复杂故障需与采购方协商确定修复期限，如需送修外修，需提供备用机（如可能）或明确送回时间。
2.维修质量与标准
诊断准确：不得夸大故障、小病大修或无故更换零配件。
操作规范：维修过程符合电子设备维修操作规程，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
完工验收：维修完成后，设备运行正常，并经使用人员当场签字确认。
3.服务人员要求
[bookmark: _GoBack]指派相对固定的技术人员负责本项目，技术人员应具备3年以上相关设备维修经验，价格相等的条件下并持有相关专业资格认证者优先。
五、报价要求与结算依据
1.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按实结算”方式，供应商入围后，每次维修的费用根据本次维修实际产生的人工服务费和更换零配件费计算。
2.结算依据：供应商须在报名文件中提供全面详细的《维修服务及零配件报价清单》，该清单将作为后续结算的最高限价依据。清单应至少包括：
人工服务费：明确各类设备的单次维修服务费标准，该费用应包含检测、诊断、人工及市内交通成本。
常用零配件清单：列出常用设备（如HP、联想、兄弟等主流品牌）易损件的名称、规格型号、对应的品牌要求（原装/品牌兼容）及单价。对于未列入清单的配件，结算时需提供采购发票等价格证明，并经采购方确认。
注：响应文件中未提供详细报价清单的，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六、验收及付款方式
1.验收标准
单次维修任务完成后，由设备使用人或部门资产管理员根据维修单进行验收，确认故障排除、运行正常、现场清洁后签字确认。
维修单分别作为供应商结算凭证和采购方设备维修档案留存。维修单内容应包含：报修时间、故障现象、维修内容、更换配件明细、维修人员及验收人签名。
2.付款方式
本项目按学期结算。结算时，供应商需提供维修单汇总表、更换配件的出货单或相关证明以及合法有效的发票。
采购方在收到完整结算资料后支付相应款项。
七、供应商考核与退出机制
1.履约评价：采购方将建立供应商履约评价机制，每年对供应商的服务响应速度、维修质量、价格合理性、服务态度等进行综合评价。
2.退出机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采购方有权取消其服务资格，并按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1）年度内累计出现3次未按响应时效要求提供服务；
（2）经查实存在虚报故障、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等行为；
（3）因维修质量问题造成设备二次损坏或引发安全事故；
年度综合评价不合格。
八、其他要求
供应商须对本项目服务内容、响应时效、报价清单、质量保障及履约评价等所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承诺内容作为合同履约的依据。

